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130號

抗  告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丁立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因受刑人聲明異議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

民國113年9月19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812號），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詳如附件。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原偵查承辦檢察官顯係以受刑人丁立偉

（下稱受刑人）「於民國111年11月10日送執行觀察、勒

戒」作為認定原羈押原因消滅之依據，有撤銷羈押聲請書可

參。再原偵查承辦檢察官倘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

第17條之規定使羈押中之受刑人同時進行觀察、勒戒處分之

真意，衡情當無於受刑人「送執行觀察、勒戒」後再向原審

法院聲請撤銷羈押之必要。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曾

就原裁定法院所指上開疑義，向原裁定法院發函覆稱：受刑

人於111年11月10日起撤銷羈押並移送執行觀察、勒戒，並

無受刑人所指觀察、勒戒與與羈押同時進行之情形等語，有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8月14日北檢力造112執4828字第1

139081135號函可佐。從而，原偵查承辦檢察官真正聲請撤

銷羈押日期應為前述受刑人原羈押原因消滅之日即「將受刑

人送執行觀察、勒戒」之111年11月10日，而非提出撤銷羈

押聲請書之同年11月15日。㈡然原審漏未審酌前開情節，而

擅以曲解原偵查承辦檢察官之真意，且顯疏未考量行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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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環節因往往存在時間差，原偵查承辦檢察官為避免發生

聲請撤銷羈押後因故未能及時銜接觀察、勒戒之執行，而導

致被告意外遭到釋放之重大瑕疵，是往往會確保被告已送執

行觀察、勒戒後，方提出撤銷羈押聲請書，並向法院聲請撤

銷羈押之偵查實務運作情形，甚而未酌以業已確定之原審法

院111年度聲字第253號裁定中明確宣示：「本件受刑人係自

111年11月10日起撤銷羈押」等情，而逕以判斷受刑人係自

同年11月15日起始撤銷羈押，進而認定本件執行指揮書（即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9月19日112年執助壬字第2

915號執行指揮書，下亦稱本件執行指揮書）漏未將111年11

月11日至同年11月15日共計5日一併計入折抵有期徒刑之刑

期，而撤銷前開執行指揮書，顯有違誤。㈢綜上所述，原審

裁定認事用法顯有違誤，是依法提起抗告，請撤銷原裁定，

更為適當合法之裁定等語。

三、按刑法第37條之2第1項前段明定「裁判確定前羈押之日數，

以1日抵有期徒刑或拘役1日」。而受觀察、勒戒人，現另因

他案依法應予羈押、留置、收容時，其觀察、勒戒處分應於

看守所或少年觀護所附設之勒戒處所執行之，其期間與羈

押、留置或收容期間同時進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

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揆其規範意旨，無非以施用毒品者

之觀察、勒戒（不得逾2月），係短期戒除身癮之治療，兼

具觀察、鑑定性質，為免偵、審機關假以短期觀察、勒戒處

分為由而變相延長羈押被告，乃規定觀察、勒戒期間與羈押

期間同時進行，俾得依前開刑法之規定折抵刑罰（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抗字1626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受刑人前因竊盜案件，經原審法院於111年8月24日裁定羈

押，嗣因羈押期間屆滿，由同法院裁定自同年10月24日延長

羈押2月，本應於同年10月24日執行羈押至同年11月23日，

然因受刑人涉犯施用毒品案件，由檢察官聲請同法院裁定令

入戒治處所施以觀察、勒戒，甫於111年11月10日移送勒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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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所執行觀察、勒戒至112年1月9日，同時檢察官因認斯時

（即於111年11月10日）已執行觀察、勒戒，而未釋放在

外，羈押之原因已消滅，遂於受刑人執行前開處遇之處分

後，檢察官於111年11月15日始向原審法院聲請撤銷羈押，

原審法院即於同年11月16日以111年度偵聲字第253號裁定受

刑人自同年11月10日起撤銷羈押在案而確定，有前開裁定、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案件管理作業等查詢資料、原審法

院押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8008號

撤銷羈押聲請書及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見執抗字第9號第1

3至15頁，聲字第1812號卷第133、135至136頁，本院卷第13

至110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受刑人雖係因竊盜案件而羈押在先，且於111年11月10日受

刑人開始執行觀察、勒戒處分時，檢察官未及向原審法院聲

請撤銷羈押，斯時客觀上受刑人仍屬原審法院前開竊盜案件

羈押中之被告，檢察官於111年11月15日始向原審法院聲請

撤銷羈押，是就檢察官先將受刑人送觀察、勒戒之執行後，

再為撤銷受刑人羈押之聲請，由原審依聲請內容裁定回溯自

111年11月10日起撤銷羈押等節，應屬明確。從而，受刑人

於觀察、勒戒處分之執行，其執行起算日期為111年11月10

日（原裁定認係於111年11月11日，容有未洽，然此部分無

礙本院就本件認定之結論），其所犯竊盜案件之本件執行指

揮書之執行羈押期間自111年8月23日至同年11月10日止，並

已依法折抵刑期共80日（見聲字第1812號卷第13頁），其中

就111年11月10日起至同年11月15日之期間，應同時為受刑

人受觀察勒戒處分期間與刑事羈押處分期間，而合於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17條第2項規定「觀察勒戒期間與羈

押期間同時進行」之要件，並以111年11月10日該日暨已計

算折抵刑期如前，而應將111年11月11日起至同年11月15日

之5日期間併計入前開羈押之日數，確為85日無疑，是原裁

定認應將前揭羈押日數（即85日）折抵受刑人所處有期徒刑

之刑期，然檢察官指揮執行時，卻漏未將前揭5日併入折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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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徒刑之刑期，於法未合，就受刑人指摘檢察官據本件執

行指揮書所為之執行有所不當，認屬有理，並撤銷檢察官所

為前開執行之指揮，核無違誤，於法尚無不合。

　㈢抗告意旨猶執前詞，以原裁定曲解原偵查承辦檢察官之真

意，真正聲請撤銷羈押日期應為111年11月10日，而非提出

撤銷羈押聲請書之111年11月15日，及未考量行政上各項作

業時間差距、偵查實務上運作情形及原審羈押裁定所諭知之

撤銷羈押日期等情，除係就原裁定已詳為說明之事項，徒憑

己見，再事爭論。又觀前開最高法院意旨之說明，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17條第2項規定，實因前開情狀同時進

行時，無從區分那部分為羈押處分，那部分為觀察勒戒處

分，並可以防止變相延長羈押，而屬立法者針對觀察、勒戒

處分之特殊性另作規範，是本件檢察官既先將受刑人先送觀

察、勒戒之執行後，再向原審法院聲請撤銷另案羈押，該段

期間自客觀上一般人實難以就何部分為觀察勒戒處分，何部

分為羈押處分有所區分，雖嗣後可就原審羈押裁定之回溯撤

銷羈押日期之諭知，以「補正」前開處分之區分時點，然此

一「補正」之解釋，實難以解免前開期間有變相延長羈押之

虞，亦難認為有利於受刑人之解釋。況由卷附撤銷羈押聲請

書所載「於聲請時（111年11月10日）已先由本署執行觀

察、勒戒，並未釋放在外，堪認無串證、逃亡之虞或反覆實

施竊盜之虞」，益徵有違反前開規定之風險，且檢察官實可

於移送時即向原審提出撤銷本件羈押之聲請，即可避免假保

安處分執行之名，為保全被告以延長羈押之實，而非於憑此

作為之後，即以行政作業之時間差或以偵查實務上均如此運

作等藉詞，將前開期間無以折抵期日之不利益歸責於受刑

人，顯有未當。準此，檢察官本件執行指揮之命令有所不

當，前開抗告意旨自無可採。

五、綜上，原審斟酌卷內事證及其餘情事，裁定認受刑人之聲明

異議，為有理由，而撤銷檢察官上開執行之指揮，另由檢察

官為適法之執行指揮，經核尚無不當。檢察官猶執前詞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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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文家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翁伶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812號

異  議  人　丁立偉　男　（民國00年0月0日生）

即受 刑 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7樓

                    （現另案在法務部○○○○○○○○○○

○執行中）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之執行

指揮（112年度執助壬字第2915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民國112年9月19日112年執助壬字第2

915號所為執行之指揮，應予撤銷。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丁立偉（下稱受刑

人）因涉犯竊盜等24罪案件（下稱本案），前經法院判處罪

刑並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在案。其因本案曾於

民國111年8月23日（聲請書誤載為118年）起受羈押至111年

11月10日。後自111年11月11日至111年12月14日止，經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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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轉入觀察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而按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施行細則第17條第2項規定，受觀察、勒戒人，現另因他

案依法應予羈押、留置、收容時，其觀察、勒戒處分應於看

守所或少年觀護所附設之勒戒處所執行之，其期間與羈押、

留置或收容期間同時進行之意旨，受刑人之觀察勒戒期間應

與羈押同時進行併算。然受刑人其後入監執行本案時，收受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檢）檢察官112年度執助壬

字第2915號執行指揮書（下稱本案指揮書）所載之羈押折抵

刑期之日數僅為80日（即自111年8月23日至111年11月10日

止），顯未計算受刑人於111年11月11日入觀察勒戒處所至1

11年12月14日期間之日數，實已危害受刑人之權益，為此聲

明異議等語。

二、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

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

定有明文。該條所稱「諭知該裁判之法院」，乃指對被告之

有罪判決，於主文內實際宣示其主刑、從刑之裁判而言（最

高法院79年台聲字第19號裁定意旨參照）。查本件受刑人所

犯本案，經本院以111年度審易字第2300號判決，就其所犯

各罪所處之有期徒刑，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

後，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北檢）檢察官囑託新北檢

檢察官執行，經新北檢檢察官核發本案指揮書執行之，有受

刑人之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執行

卷宗核閱無誤。從而，本件所執行者，係本案所定之應執行

刑，依前開說明，若受刑人認上開檢察官之執行指揮有不當

之處，自應向本院為之，合先敘明。

三、次按受觀察、勒戒人，現另因他案依法應予羈押、留置、收

容時，其觀察、勒戒處分應於看守所或少年觀護所附設之勒

戒處所執行之，其期間與羈押、留置或收容期間同時進行；

偵查中經檢察官聲請撤銷羈押者，法院應撤銷羈押，檢察官

得於聲請時先行釋放被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17

條第2項及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4項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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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07條第4項關於「釋放」之範圍，亦包括「送執行觀察

勒戒處分」而聲請撤銷羈押。

四、經查，受刑人曾因本案，自111年8月23日起至111年11月10

日止，共羈押80日。受刑人另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

件，經本案偵查檢察官聲請本院裁定觀察勒戒，本院以111

年度毒聲字第656號裁定准許。本案偵查檢察官即於111年11

月7日以111年度聲觀字第593號、111年度毒偵字第2954號觀

察勒戒處分執行指揮書，令受刑人自111年11月10日起至112

年1月9日止執行觀察、勒戒（北檢111年度毒偵字第2954號

卷第189頁參照）。本案偵查檢察官再於111年11月15日聲請

本院裁定撤銷羈押（本院卷第135頁參照），經本院於111年

11月16日以111年度偵聲字第253號裁定自111年11月10日起

撤銷本案羈押（本院卷第127頁參照）。本案判決確定後，

新北檢檢察官於受囑託指揮執行本案刑罰時，以本案指揮書

將前開羈押日數（80日）折抵受刑人所處有期徒刑之刑期，

執行日期自114年6月14日起等情（本院卷第13頁參照），有

本案指揮書、前揭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指揮書等在卷可稽。而

依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4項規定，偵查中檢察官固得於法院

裁定撤銷羈押前即先行釋放被告，惟按條文文義，檢察官之

釋放與聲請撤銷羈押應為同時。縱因故未及立刻製作書類，

至少其檢察官對外表示之意思，也應符合前述法條之文義。

然本案偵查檢察官係於受刑人仍具有本案羈押被告之身分

時，即令受刑人自111年11月11日起轉入戒治處所開始執行

觀察、勒戒，並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辦案進行

單」上明確批示：「先送觀察勒戒（撤押另行處理）」，此

有列印日期111年11月3日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辦案

進行單在卷可稽（北檢111年度毒偵字第2954號卷第183頁參

照）。足證承辦檢察官之真意並非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4項

所稱「於聲請『時』先行釋放被告。」，而係因送觀察勒戒

之必要，先釋放被告，而後再行聲請撤銷羈押。故其雖向本

院聲請撤銷羈押時記載「被告因另涉施用毒品案件，於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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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111年11月10日）已先由本署執行觀察、勒戒……」云

云，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8008號撤

銷羈押聲請書可考（本院卷第135、136頁參照），似指乃於

111年11月10日聲請撤銷羈押。但根據前開批示內容，既然

檢察官之真意是先送觀察勒戒，後聲請撤銷羈押，且遲至同

年月15日才向本院聲請撤銷羈押，縱使本院於受理後旋於翌

（16）日，依檢察官之聲請，裁定回溯自同年月10日起撤銷

羈押。但仍不解免檢察官並非按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4項

「於聲請時先行釋放被告。」而為聲請。其真正聲請撤銷羈

押之日應為檢察官提出撤銷羈押聲請書之111年11月15日。

受刑人111年11月11日送觀察勒戒起至111年11月15日向本院

聲請撤銷羈押之5日期間；受刑人兼具受羈押人與受觀察勒

戒人之雙重身分。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17條第

2項規定「觀察勒戒期間與羈押期間同時進行」之要件，應

將上開5日併計入本案之羈押日數，而認本案羈押日數應為8

5天（80+5），再將前開羈押日數折抵受刑人所處有期徒刑

之刑期，然新北檢檢察官指揮執行本案刑罰時，卻漏未將上

開5日一併計入折抵有期徒刑之刑期，於法即難謂有洽。至

於受刑人認為於111年11月11日入觀察勒戒處所至111年12月

14日期間之日數全數應折抵刑期（只有111年11月11日至同

月15日），亦有誤會，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新北檢檢察官112年9月19日112年執助壬字第291

5號所為執行之指揮，關於折抵羈押日數之計算容有未洽。

受刑人據此指摘本案執行指揮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

本案執行指揮撤銷，由該署檢察官另為適法之執行指揮。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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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130號
抗  告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丁立偉








上列抗告人因受刑人聲明異議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19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812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詳如附件。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原偵查承辦檢察官顯係以受刑人丁立偉（下稱受刑人）「於民國111年11月10日送執行觀察、勒戒」作為認定原羈押原因消滅之依據，有撤銷羈押聲請書可參。再原偵查承辦檢察官倘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17條之規定使羈押中之受刑人同時進行觀察、勒戒處分之真意，衡情當無於受刑人「送執行觀察、勒戒」後再向原審法院聲請撤銷羈押之必要。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曾就原裁定法院所指上開疑義，向原裁定法院發函覆稱：受刑人於111年11月10日起撤銷羈押並移送執行觀察、勒戒，並無受刑人所指觀察、勒戒與與羈押同時進行之情形等語，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8月14日北檢力造112執4828字第1139081135號函可佐。從而，原偵查承辦檢察官真正聲請撤銷羈押日期應為前述受刑人原羈押原因消滅之日即「將受刑人送執行觀察、勒戒」之111年11月10日，而非提出撤銷羈押聲請書之同年11月15日。㈡然原審漏未審酌前開情節，而擅以曲解原偵查承辦檢察官之真意，且顯疏未考量行政作業各項環節因往往存在時間差，原偵查承辦檢察官為避免發生聲請撤銷羈押後因故未能及時銜接觀察、勒戒之執行，而導致被告意外遭到釋放之重大瑕疵，是往往會確保被告已送執行觀察、勒戒後，方提出撤銷羈押聲請書，並向法院聲請撤銷羈押之偵查實務運作情形，甚而未酌以業已確定之原審法院111年度聲字第253號裁定中明確宣示：「本件受刑人係自111年11月10日起撤銷羈押」等情，而逕以判斷受刑人係自同年11月15日起始撤銷羈押，進而認定本件執行指揮書（即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9月19日112年執助壬字第2915號執行指揮書，下亦稱本件執行指揮書）漏未將111年11月11日至同年11月15日共計5日一併計入折抵有期徒刑之刑期，而撤銷前開執行指揮書，顯有違誤。㈢綜上所述，原審裁定認事用法顯有違誤，是依法提起抗告，請撤銷原裁定，更為適當合法之裁定等語。
三、按刑法第37條之2第1項前段明定「裁判確定前羈押之日數，以1日抵有期徒刑或拘役1日」。而受觀察、勒戒人，現另因他案依法應予羈押、留置、收容時，其觀察、勒戒處分應於看守所或少年觀護所附設之勒戒處所執行之，其期間與羈押、留置或收容期間同時進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揆其規範意旨，無非以施用毒品者之觀察、勒戒（不得逾2月），係短期戒除身癮之治療，兼具觀察、鑑定性質，為免偵、審機關假以短期觀察、勒戒處分為由而變相延長羈押被告，乃規定觀察、勒戒期間與羈押期間同時進行，俾得依前開刑法之規定折抵刑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1626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受刑人前因竊盜案件，經原審法院於111年8月24日裁定羈押，嗣因羈押期間屆滿，由同法院裁定自同年10月24日延長羈押2月，本應於同年10月24日執行羈押至同年11月23日，然因受刑人涉犯施用毒品案件，由檢察官聲請同法院裁定令入戒治處所施以觀察、勒戒，甫於111年11月10日移送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至112年1月9日，同時檢察官因認斯時（即於111年11月10日）已執行觀察、勒戒，而未釋放在外，羈押之原因已消滅，遂於受刑人執行前開處遇之處分後，檢察官於111年11月15日始向原審法院聲請撤銷羈押，原審法院即於同年11月16日以111年度偵聲字第253號裁定受刑人自同年11月10日起撤銷羈押在案而確定，有前開裁定、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案件管理作業等查詢資料、原審法院押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8008號撤銷羈押聲請書及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見執抗字第9號第13至15頁，聲字第1812號卷第133、135至136頁，本院卷第13至110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受刑人雖係因竊盜案件而羈押在先，且於111年11月10日受刑人開始執行觀察、勒戒處分時，檢察官未及向原審法院聲請撤銷羈押，斯時客觀上受刑人仍屬原審法院前開竊盜案件羈押中之被告，檢察官於111年11月15日始向原審法院聲請撤銷羈押，是就檢察官先將受刑人送觀察、勒戒之執行後，再為撤銷受刑人羈押之聲請，由原審依聲請內容裁定回溯自111年11月10日起撤銷羈押等節，應屬明確。從而，受刑人於觀察、勒戒處分之執行，其執行起算日期為111年11月10日（原裁定認係於111年11月11日，容有未洽，然此部分無礙本院就本件認定之結論），其所犯竊盜案件之本件執行指揮書之執行羈押期間自111年8月23日至同年11月10日止，並已依法折抵刑期共80日（見聲字第1812號卷第13頁），其中就111年11月10日起至同年11月15日之期間，應同時為受刑人受觀察勒戒處分期間與刑事羈押處分期間，而合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17條第2項規定「觀察勒戒期間與羈押期間同時進行」之要件，並以111年11月10日該日暨已計算折抵刑期如前，而應將111年11月11日起至同年11月15日之5日期間併計入前開羈押之日數，確為85日無疑，是原裁定認應將前揭羈押日數（即85日）折抵受刑人所處有期徒刑之刑期，然檢察官指揮執行時，卻漏未將前揭5日併入折抵有期徒刑之刑期，於法未合，就受刑人指摘檢察官據本件執行指揮書所為之執行有所不當，認屬有理，並撤銷檢察官所為前開執行之指揮，核無違誤，於法尚無不合。
　㈢抗告意旨猶執前詞，以原裁定曲解原偵查承辦檢察官之真意，真正聲請撤銷羈押日期應為111年11月10日，而非提出撤銷羈押聲請書之111年11月15日，及未考量行政上各項作業時間差距、偵查實務上運作情形及原審羈押裁定所諭知之撤銷羈押日期等情，除係就原裁定已詳為說明之事項，徒憑己見，再事爭論。又觀前開最高法院意旨之說明，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17條第2項規定，實因前開情狀同時進行時，無從區分那部分為羈押處分，那部分為觀察勒戒處分，並可以防止變相延長羈押，而屬立法者針對觀察、勒戒處分之特殊性另作規範，是本件檢察官既先將受刑人先送觀察、勒戒之執行後，再向原審法院聲請撤銷另案羈押，該段期間自客觀上一般人實難以就何部分為觀察勒戒處分，何部分為羈押處分有所區分，雖嗣後可就原審羈押裁定之回溯撤銷羈押日期之諭知，以「補正」前開處分之區分時點，然此一「補正」之解釋，實難以解免前開期間有變相延長羈押之虞，亦難認為有利於受刑人之解釋。況由卷附撤銷羈押聲請書所載「於聲請時（111年11月10日）已先由本署執行觀察、勒戒，並未釋放在外，堪認無串證、逃亡之虞或反覆實施竊盜之虞」，益徵有違反前開規定之風險，且檢察官實可於移送時即向原審提出撤銷本件羈押之聲請，即可避免假保安處分執行之名，為保全被告以延長羈押之實，而非於憑此作為之後，即以行政作業之時間差或以偵查實務上均如此運作等藉詞，將前開期間無以折抵期日之不利益歸責於受刑人，顯有未當。準此，檢察官本件執行指揮之命令有所不當，前開抗告意旨自無可採。
五、綜上，原審斟酌卷內事證及其餘情事，裁定認受刑人之聲明異議，為有理由，而撤銷檢察官上開執行之指揮，另由檢察官為適法之執行指揮，經核尚無不當。檢察官猶執前詞提起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文家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翁伶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812號
異  議  人　丁立偉　男　（民國00年0月0日生）
即受 刑 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7樓
                    （現另案在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之執行指揮（112年度執助壬字第2915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民國112年9月19日112年執助壬字第2915號所為執行之指揮，應予撤銷。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丁立偉（下稱受刑人）因涉犯竊盜等24罪案件（下稱本案），前經法院判處罪刑並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在案。其因本案曾於民國111年8月23日（聲請書誤載為118年）起受羈押至111年11月10日。後自111年11月11日至111年12月14日止，經法院裁定轉入觀察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而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17條第2項規定，受觀察、勒戒人，現另因他案依法應予羈押、留置、收容時，其觀察、勒戒處分應於看守所或少年觀護所附設之勒戒處所執行之，其期間與羈押、留置或收容期間同時進行之意旨，受刑人之觀察勒戒期間應與羈押同時進行併算。然受刑人其後入監執行本案時，收受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檢）檢察官112年度執助壬字第2915號執行指揮書（下稱本案指揮書）所載之羈押折抵刑期之日數僅為80日（即自111年8月23日至111年11月10日止），顯未計算受刑人於111年11月11日入觀察勒戒處所至111年12月14日期間之日數，實已危害受刑人之權益，為此聲明異議等語。
二、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該條所稱「諭知該裁判之法院」，乃指對被告之有罪判決，於主文內實際宣示其主刑、從刑之裁判而言（最高法院79年台聲字第19號裁定意旨參照）。查本件受刑人所犯本案，經本院以111年度審易字第2300號判決，就其所犯各罪所處之有期徒刑，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後，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北檢）檢察官囑託新北檢檢察官執行，經新北檢檢察官核發本案指揮書執行之，有受刑人之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執行卷宗核閱無誤。從而，本件所執行者，係本案所定之應執行刑，依前開說明，若受刑人認上開檢察官之執行指揮有不當之處，自應向本院為之，合先敘明。
三、次按受觀察、勒戒人，現另因他案依法應予羈押、留置、收容時，其觀察、勒戒處分應於看守所或少年觀護所附設之勒戒處所執行之，其期間與羈押、留置或收容期間同時進行；偵查中經檢察官聲請撤銷羈押者，法院應撤銷羈押，檢察官得於聲請時先行釋放被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17條第2項及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4項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4項關於「釋放」之範圍，亦包括「送執行觀察勒戒處分」而聲請撤銷羈押。
四、經查，受刑人曾因本案，自111年8月23日起至111年11月10日止，共羈押80日。受刑人另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案偵查檢察官聲請本院裁定觀察勒戒，本院以111年度毒聲字第656號裁定准許。本案偵查檢察官即於111年11月7日以111年度聲觀字第593號、111年度毒偵字第2954號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指揮書，令受刑人自111年11月10日起至112年1月9日止執行觀察、勒戒（北檢111年度毒偵字第2954號卷第189頁參照）。本案偵查檢察官再於111年11月15日聲請本院裁定撤銷羈押（本院卷第135頁參照），經本院於111年11月16日以111年度偵聲字第253號裁定自111年11月10日起撤銷本案羈押（本院卷第127頁參照）。本案判決確定後，新北檢檢察官於受囑託指揮執行本案刑罰時，以本案指揮書將前開羈押日數（80日）折抵受刑人所處有期徒刑之刑期，執行日期自114年6月14日起等情（本院卷第13頁參照），有本案指揮書、前揭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指揮書等在卷可稽。而依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4項規定，偵查中檢察官固得於法院裁定撤銷羈押前即先行釋放被告，惟按條文文義，檢察官之釋放與聲請撤銷羈押應為同時。縱因故未及立刻製作書類，至少其檢察官對外表示之意思，也應符合前述法條之文義。然本案偵查檢察官係於受刑人仍具有本案羈押被告之身分時，即令受刑人自111年11月11日起轉入戒治處所開始執行觀察、勒戒，並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辦案進行單」上明確批示：「先送觀察勒戒（撤押另行處理）」，此有列印日期111年11月3日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辦案進行單在卷可稽（北檢111年度毒偵字第2954號卷第183頁參照）。足證承辦檢察官之真意並非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4項所稱「於聲請『時』先行釋放被告。」，而係因送觀察勒戒之必要，先釋放被告，而後再行聲請撤銷羈押。故其雖向本院聲請撤銷羈押時記載「被告因另涉施用毒品案件，於聲請時（111年11月10日）已先由本署執行觀察、勒戒……」云云，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8008號撤銷羈押聲請書可考（本院卷第135、136頁參照），似指乃於111年11月10日聲請撤銷羈押。但根據前開批示內容，既然檢察官之真意是先送觀察勒戒，後聲請撤銷羈押，且遲至同年月15日才向本院聲請撤銷羈押，縱使本院於受理後旋於翌（16）日，依檢察官之聲請，裁定回溯自同年月10日起撤銷羈押。但仍不解免檢察官並非按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4項「於聲請時先行釋放被告。」而為聲請。其真正聲請撤銷羈押之日應為檢察官提出撤銷羈押聲請書之111年11月15日。受刑人111年11月11日送觀察勒戒起至111年11月15日向本院聲請撤銷羈押之5日期間；受刑人兼具受羈押人與受觀察勒戒人之雙重身分。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17條第2項規定「觀察勒戒期間與羈押期間同時進行」之要件，應將上開5日併計入本案之羈押日數，而認本案羈押日數應為85天（80+5），再將前開羈押日數折抵受刑人所處有期徒刑之刑期，然新北檢檢察官指揮執行本案刑罰時，卻漏未將上開5日一併計入折抵有期徒刑之刑期，於法即難謂有洽。至於受刑人認為於111年11月11日入觀察勒戒處所至111年12月14日期間之日數全數應折抵刑期（只有111年11月11日至同月15日），亦有誤會，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新北檢檢察官112年9月19日112年執助壬字第2915號所為執行之指揮，關於折抵羈押日數之計算容有未洽。受刑人據此指摘本案執行指揮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本案執行指揮撤銷，由該署檢察官另為適法之執行指揮。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刑事第三庭法　官　姚念慈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130號
抗  告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丁立偉




上列抗告人因受刑人聲明異議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
民國113年9月19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812號），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詳如附件。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原偵查承辦檢察官顯係以受刑人丁立偉（
    下稱受刑人）「於民國111年11月10日送執行觀察、勒戒」
    作為認定原羈押原因消滅之依據，有撤銷羈押聲請書可參。
    再原偵查承辦檢察官倘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17
    條之規定使羈押中之受刑人同時進行觀察、勒戒處分之真意
    ，衡情當無於受刑人「送執行觀察、勒戒」後再向原審法院
    聲請撤銷羈押之必要。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曾就原
    裁定法院所指上開疑義，向原裁定法院發函覆稱：受刑人於
    111年11月10日起撤銷羈押並移送執行觀察、勒戒，並無受
    刑人所指觀察、勒戒與與羈押同時進行之情形等語，有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8月14日北檢力造112執4828字第11390
    81135號函可佐。從而，原偵查承辦檢察官真正聲請撤銷羈
    押日期應為前述受刑人原羈押原因消滅之日即「將受刑人送
    執行觀察、勒戒」之111年11月10日，而非提出撤銷羈押聲
    請書之同年11月15日。㈡然原審漏未審酌前開情節，而擅以
    曲解原偵查承辦檢察官之真意，且顯疏未考量行政作業各項
    環節因往往存在時間差，原偵查承辦檢察官為避免發生聲請
    撤銷羈押後因故未能及時銜接觀察、勒戒之執行，而導致被
    告意外遭到釋放之重大瑕疵，是往往會確保被告已送執行觀
    察、勒戒後，方提出撤銷羈押聲請書，並向法院聲請撤銷羈
    押之偵查實務運作情形，甚而未酌以業已確定之原審法院11
    1年度聲字第253號裁定中明確宣示：「本件受刑人係自111
    年11月10日起撤銷羈押」等情，而逕以判斷受刑人係自同年
    11月15日起始撤銷羈押，進而認定本件執行指揮書（即臺灣
    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9月19日112年執助壬字第2915
    號執行指揮書，下亦稱本件執行指揮書）漏未將111年11月1
    1日至同年11月15日共計5日一併計入折抵有期徒刑之刑期，
    而撤銷前開執行指揮書，顯有違誤。㈢綜上所述，原審裁定
    認事用法顯有違誤，是依法提起抗告，請撤銷原裁定，更為
    適當合法之裁定等語。
三、按刑法第37條之2第1項前段明定「裁判確定前羈押之日數，
    以1日抵有期徒刑或拘役1日」。而受觀察、勒戒人，現另因
    他案依法應予羈押、留置、收容時，其觀察、勒戒處分應於
    看守所或少年觀護所附設之勒戒處所執行之，其期間與羈押
    、留置或收容期間同時進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
    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揆其規範意旨，無非以施用毒品者之
    觀察、勒戒（不得逾2月），係短期戒除身癮之治療，兼具
    觀察、鑑定性質，為免偵、審機關假以短期觀察、勒戒處分
    為由而變相延長羈押被告，乃規定觀察、勒戒期間與羈押期
    間同時進行，俾得依前開刑法之規定折抵刑罰（最高法院10
    8年度台抗字1626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受刑人前因竊盜案件，經原審法院於111年8月24日裁定羈押
    ，嗣因羈押期間屆滿，由同法院裁定自同年10月24日延長羈
    押2月，本應於同年10月24日執行羈押至同年11月23日，然
    因受刑人涉犯施用毒品案件，由檢察官聲請同法院裁定令入
    戒治處所施以觀察、勒戒，甫於111年11月10日移送勒戒處
    所執行觀察、勒戒至112年1月9日，同時檢察官因認斯時（
    即於111年11月10日）已執行觀察、勒戒，而未釋放在外，
    羈押之原因已消滅，遂於受刑人執行前開處遇之處分後，檢
    察官於111年11月15日始向原審法院聲請撤銷羈押，原審法
    院即於同年11月16日以111年度偵聲字第253號裁定受刑人自
    同年11月10日起撤銷羈押在案而確定，有前開裁定、臺灣臺
    北地方檢察署執行案件管理作業等查詢資料、原審法院押票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8008號撤銷羈
    押聲請書及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見執抗字第9號第13至15
    頁，聲字第1812號卷第133、135至136頁，本院卷第13至110
    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受刑人雖係因竊盜案件而羈押在先，且於111年11月10日受刑
    人開始執行觀察、勒戒處分時，檢察官未及向原審法院聲請
    撤銷羈押，斯時客觀上受刑人仍屬原審法院前開竊盜案件羈
    押中之被告，檢察官於111年11月15日始向原審法院聲請撤
    銷羈押，是就檢察官先將受刑人送觀察、勒戒之執行後，再
    為撤銷受刑人羈押之聲請，由原審依聲請內容裁定回溯自11
    1年11月10日起撤銷羈押等節，應屬明確。從而，受刑人於
    觀察、勒戒處分之執行，其執行起算日期為111年11月10日
    （原裁定認係於111年11月11日，容有未洽，然此部分無礙
    本院就本件認定之結論），其所犯竊盜案件之本件執行指揮
    書之執行羈押期間自111年8月23日至同年11月10日止，並已
    依法折抵刑期共80日（見聲字第1812號卷第13頁），其中就
    111年11月10日起至同年11月15日之期間，應同時為受刑人
    受觀察勒戒處分期間與刑事羈押處分期間，而合於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17條第2項規定「觀察勒戒期間與羈押
    期間同時進行」之要件，並以111年11月10日該日暨已計算
    折抵刑期如前，而應將111年11月11日起至同年11月15日之5
    日期間併計入前開羈押之日數，確為85日無疑，是原裁定認
    應將前揭羈押日數（即85日）折抵受刑人所處有期徒刑之刑
    期，然檢察官指揮執行時，卻漏未將前揭5日併入折抵有期
    徒刑之刑期，於法未合，就受刑人指摘檢察官據本件執行指
    揮書所為之執行有所不當，認屬有理，並撤銷檢察官所為前
    開執行之指揮，核無違誤，於法尚無不合。
　㈢抗告意旨猶執前詞，以原裁定曲解原偵查承辦檢察官之真意
    ，真正聲請撤銷羈押日期應為111年11月10日，而非提出撤
    銷羈押聲請書之111年11月15日，及未考量行政上各項作業
    時間差距、偵查實務上運作情形及原審羈押裁定所諭知之撤
    銷羈押日期等情，除係就原裁定已詳為說明之事項，徒憑己
    見，再事爭論。又觀前開最高法院意旨之說明，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施行細則第17條第2項規定，實因前開情狀同時進行
    時，無從區分那部分為羈押處分，那部分為觀察勒戒處分，
    並可以防止變相延長羈押，而屬立法者針對觀察、勒戒處分
    之特殊性另作規範，是本件檢察官既先將受刑人先送觀察、
    勒戒之執行後，再向原審法院聲請撤銷另案羈押，該段期間
    自客觀上一般人實難以就何部分為觀察勒戒處分，何部分為
    羈押處分有所區分，雖嗣後可就原審羈押裁定之回溯撤銷羈
    押日期之諭知，以「補正」前開處分之區分時點，然此一「
    補正」之解釋，實難以解免前開期間有變相延長羈押之虞，
    亦難認為有利於受刑人之解釋。況由卷附撤銷羈押聲請書所
    載「於聲請時（111年11月10日）已先由本署執行觀察、勒
    戒，並未釋放在外，堪認無串證、逃亡之虞或反覆實施竊盜
    之虞」，益徵有違反前開規定之風險，且檢察官實可於移送
    時即向原審提出撤銷本件羈押之聲請，即可避免假保安處分
    執行之名，為保全被告以延長羈押之實，而非於憑此作為之
    後，即以行政作業之時間差或以偵查實務上均如此運作等藉
    詞，將前開期間無以折抵期日之不利益歸責於受刑人，顯有
    未當。準此，檢察官本件執行指揮之命令有所不當，前開抗
    告意旨自無可採。
五、綜上，原審斟酌卷內事證及其餘情事，裁定認受刑人之聲明
    異議，為有理由，而撤銷檢察官上開執行之指揮，另由檢察
    官為適法之執行指揮，經核尚無不當。檢察官猶執前詞提起
    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文家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翁伶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812號
異  議  人　丁立偉　男　（民國00年0月0日生）
即受 刑 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7樓
                    （現另案在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之執行
指揮（112年度執助壬字第2915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
    主　文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民國112年9月19日112年執助壬字第2
915號所為執行之指揮，應予撤銷。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丁立偉（下稱受刑
    人）因涉犯竊盜等24罪案件（下稱本案），前經法院判處罪
    刑並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在案。其因本案曾於
    民國111年8月23日（聲請書誤載為118年）起受羈押至111年
    11月10日。後自111年11月11日至111年12月14日止，經法院
    裁定轉入觀察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而按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施行細則第17條第2項規定，受觀察、勒戒人，現另因他
    案依法應予羈押、留置、收容時，其觀察、勒戒處分應於看
    守所或少年觀護所附設之勒戒處所執行之，其期間與羈押、
    留置或收容期間同時進行之意旨，受刑人之觀察勒戒期間應
    與羈押同時進行併算。然受刑人其後入監執行本案時，收受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檢）檢察官112年度執助壬
    字第2915號執行指揮書（下稱本案指揮書）所載之羈押折抵
    刑期之日數僅為80日（即自111年8月23日至111年11月10日
    止），顯未計算受刑人於111年11月11日入觀察勒戒處所至1
    11年12月14日期間之日數，實已危害受刑人之權益，為此聲
    明異議等語。
二、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
    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
    定有明文。該條所稱「諭知該裁判之法院」，乃指對被告之
    有罪判決，於主文內實際宣示其主刑、從刑之裁判而言（最
    高法院79年台聲字第19號裁定意旨參照）。查本件受刑人所
    犯本案，經本院以111年度審易字第2300號判決，就其所犯
    各罪所處之有期徒刑，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
    後，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北檢）檢察官囑託新北檢
    檢察官執行，經新北檢檢察官核發本案指揮書執行之，有受
    刑人之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執行
    卷宗核閱無誤。從而，本件所執行者，係本案所定之應執行
    刑，依前開說明，若受刑人認上開檢察官之執行指揮有不當
    之處，自應向本院為之，合先敘明。
三、次按受觀察、勒戒人，現另因他案依法應予羈押、留置、收
    容時，其觀察、勒戒處分應於看守所或少年觀護所附設之勒
    戒處所執行之，其期間與羈押、留置或收容期間同時進行；
    偵查中經檢察官聲請撤銷羈押者，法院應撤銷羈押，檢察官
    得於聲請時先行釋放被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17
    條第2項及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4項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
    法第107條第4項關於「釋放」之範圍，亦包括「送執行觀察
    勒戒處分」而聲請撤銷羈押。
四、經查，受刑人曾因本案，自111年8月23日起至111年11月10
    日止，共羈押80日。受刑人另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經本案偵查檢察官聲請本院裁定觀察勒戒，本院以111年
    度毒聲字第656號裁定准許。本案偵查檢察官即於111年11月
    7日以111年度聲觀字第593號、111年度毒偵字第2954號觀察
    勒戒處分執行指揮書，令受刑人自111年11月10日起至112年
    1月9日止執行觀察、勒戒（北檢111年度毒偵字第2954號卷
    第189頁參照）。本案偵查檢察官再於111年11月15日聲請本
    院裁定撤銷羈押（本院卷第135頁參照），經本院於111年11
    月16日以111年度偵聲字第253號裁定自111年11月10日起撤
    銷本案羈押（本院卷第127頁參照）。本案判決確定後，新
    北檢檢察官於受囑託指揮執行本案刑罰時，以本案指揮書將
    前開羈押日數（80日）折抵受刑人所處有期徒刑之刑期，執
    行日期自114年6月14日起等情（本院卷第13頁參照），有本
    案指揮書、前揭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指揮書等在卷可稽。而依
    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4項規定，偵查中檢察官固得於法院裁
    定撤銷羈押前即先行釋放被告，惟按條文文義，檢察官之釋
    放與聲請撤銷羈押應為同時。縱因故未及立刻製作書類，至
    少其檢察官對外表示之意思，也應符合前述法條之文義。然
    本案偵查檢察官係於受刑人仍具有本案羈押被告之身分時，
    即令受刑人自111年11月11日起轉入戒治處所開始執行觀察
    、勒戒，並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辦案進行單」上
    明確批示：「先送觀察勒戒（撤押另行處理）」，此有列印
    日期111年11月3日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辦案進行單
    在卷可稽（北檢111年度毒偵字第2954號卷第183頁參照）。
    足證承辦檢察官之真意並非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4項所稱「
    於聲請『時』先行釋放被告。」，而係因送觀察勒戒之必要，
    先釋放被告，而後再行聲請撤銷羈押。故其雖向本院聲請撤
    銷羈押時記載「被告因另涉施用毒品案件，於聲請時（111
    年11月10日）已先由本署執行觀察、勒戒……」云云，有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8008號撤銷羈押聲請
    書可考（本院卷第135、136頁參照），似指乃於111年11月1
    0日聲請撤銷羈押。但根據前開批示內容，既然檢察官之真
    意是先送觀察勒戒，後聲請撤銷羈押，且遲至同年月15日才
    向本院聲請撤銷羈押，縱使本院於受理後旋於翌（16）日，
    依檢察官之聲請，裁定回溯自同年月10日起撤銷羈押。但仍
    不解免檢察官並非按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4項「於聲請時先
    行釋放被告。」而為聲請。其真正聲請撤銷羈押之日應為檢
    察官提出撤銷羈押聲請書之111年11月15日。受刑人111年11
    月11日送觀察勒戒起至111年11月15日向本院聲請撤銷羈押
    之5日期間；受刑人兼具受羈押人與受觀察勒戒人之雙重身
    分。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17條第2項規定「觀
    察勒戒期間與羈押期間同時進行」之要件，應將上開5日併
    計入本案之羈押日數，而認本案羈押日數應為85天（80+5）
    ，再將前開羈押日數折抵受刑人所處有期徒刑之刑期，然新
    北檢檢察官指揮執行本案刑罰時，卻漏未將上開5日一併計
    入折抵有期徒刑之刑期，於法即難謂有洽。至於受刑人認為
    於111年11月11日入觀察勒戒處所至111年12月14日期間之日
    數全數應折抵刑期（只有111年11月11日至同月15日），亦
    有誤會，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新北檢檢察官112年9月19日112年執助壬字第291
    5號所為執行之指揮，關於折抵羈押日數之計算容有未洽。
    受刑人據此指摘本案執行指揮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
    本案執行指揮撤銷，由該署檢察官另為適法之執行指揮。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刑事第三庭法　官　姚念慈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130號
抗  告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丁立偉




上列抗告人因受刑人聲明異議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19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812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詳如附件。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原偵查承辦檢察官顯係以受刑人丁立偉（下稱受刑人）「於民國111年11月10日送執行觀察、勒戒」作為認定原羈押原因消滅之依據，有撤銷羈押聲請書可參。再原偵查承辦檢察官倘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17條之規定使羈押中之受刑人同時進行觀察、勒戒處分之真意，衡情當無於受刑人「送執行觀察、勒戒」後再向原審法院聲請撤銷羈押之必要。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曾就原裁定法院所指上開疑義，向原裁定法院發函覆稱：受刑人於111年11月10日起撤銷羈押並移送執行觀察、勒戒，並無受刑人所指觀察、勒戒與與羈押同時進行之情形等語，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8月14日北檢力造112執4828字第1139081135號函可佐。從而，原偵查承辦檢察官真正聲請撤銷羈押日期應為前述受刑人原羈押原因消滅之日即「將受刑人送執行觀察、勒戒」之111年11月10日，而非提出撤銷羈押聲請書之同年11月15日。㈡然原審漏未審酌前開情節，而擅以曲解原偵查承辦檢察官之真意，且顯疏未考量行政作業各項環節因往往存在時間差，原偵查承辦檢察官為避免發生聲請撤銷羈押後因故未能及時銜接觀察、勒戒之執行，而導致被告意外遭到釋放之重大瑕疵，是往往會確保被告已送執行觀察、勒戒後，方提出撤銷羈押聲請書，並向法院聲請撤銷羈押之偵查實務運作情形，甚而未酌以業已確定之原審法院111年度聲字第253號裁定中明確宣示：「本件受刑人係自111年11月10日起撤銷羈押」等情，而逕以判斷受刑人係自同年11月15日起始撤銷羈押，進而認定本件執行指揮書（即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9月19日112年執助壬字第2915號執行指揮書，下亦稱本件執行指揮書）漏未將111年11月11日至同年11月15日共計5日一併計入折抵有期徒刑之刑期，而撤銷前開執行指揮書，顯有違誤。㈢綜上所述，原審裁定認事用法顯有違誤，是依法提起抗告，請撤銷原裁定，更為適當合法之裁定等語。
三、按刑法第37條之2第1項前段明定「裁判確定前羈押之日數，以1日抵有期徒刑或拘役1日」。而受觀察、勒戒人，現另因他案依法應予羈押、留置、收容時，其觀察、勒戒處分應於看守所或少年觀護所附設之勒戒處所執行之，其期間與羈押、留置或收容期間同時進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揆其規範意旨，無非以施用毒品者之觀察、勒戒（不得逾2月），係短期戒除身癮之治療，兼具觀察、鑑定性質，為免偵、審機關假以短期觀察、勒戒處分為由而變相延長羈押被告，乃規定觀察、勒戒期間與羈押期間同時進行，俾得依前開刑法之規定折抵刑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1626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受刑人前因竊盜案件，經原審法院於111年8月24日裁定羈押，嗣因羈押期間屆滿，由同法院裁定自同年10月24日延長羈押2月，本應於同年10月24日執行羈押至同年11月23日，然因受刑人涉犯施用毒品案件，由檢察官聲請同法院裁定令入戒治處所施以觀察、勒戒，甫於111年11月10日移送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至112年1月9日，同時檢察官因認斯時（即於111年11月10日）已執行觀察、勒戒，而未釋放在外，羈押之原因已消滅，遂於受刑人執行前開處遇之處分後，檢察官於111年11月15日始向原審法院聲請撤銷羈押，原審法院即於同年11月16日以111年度偵聲字第253號裁定受刑人自同年11月10日起撤銷羈押在案而確定，有前開裁定、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案件管理作業等查詢資料、原審法院押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8008號撤銷羈押聲請書及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見執抗字第9號第13至15頁，聲字第1812號卷第133、135至136頁，本院卷第13至110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受刑人雖係因竊盜案件而羈押在先，且於111年11月10日受刑人開始執行觀察、勒戒處分時，檢察官未及向原審法院聲請撤銷羈押，斯時客觀上受刑人仍屬原審法院前開竊盜案件羈押中之被告，檢察官於111年11月15日始向原審法院聲請撤銷羈押，是就檢察官先將受刑人送觀察、勒戒之執行後，再為撤銷受刑人羈押之聲請，由原審依聲請內容裁定回溯自111年11月10日起撤銷羈押等節，應屬明確。從而，受刑人於觀察、勒戒處分之執行，其執行起算日期為111年11月10日（原裁定認係於111年11月11日，容有未洽，然此部分無礙本院就本件認定之結論），其所犯竊盜案件之本件執行指揮書之執行羈押期間自111年8月23日至同年11月10日止，並已依法折抵刑期共80日（見聲字第1812號卷第13頁），其中就111年11月10日起至同年11月15日之期間，應同時為受刑人受觀察勒戒處分期間與刑事羈押處分期間，而合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17條第2項規定「觀察勒戒期間與羈押期間同時進行」之要件，並以111年11月10日該日暨已計算折抵刑期如前，而應將111年11月11日起至同年11月15日之5日期間併計入前開羈押之日數，確為85日無疑，是原裁定認應將前揭羈押日數（即85日）折抵受刑人所處有期徒刑之刑期，然檢察官指揮執行時，卻漏未將前揭5日併入折抵有期徒刑之刑期，於法未合，就受刑人指摘檢察官據本件執行指揮書所為之執行有所不當，認屬有理，並撤銷檢察官所為前開執行之指揮，核無違誤，於法尚無不合。
　㈢抗告意旨猶執前詞，以原裁定曲解原偵查承辦檢察官之真意，真正聲請撤銷羈押日期應為111年11月10日，而非提出撤銷羈押聲請書之111年11月15日，及未考量行政上各項作業時間差距、偵查實務上運作情形及原審羈押裁定所諭知之撤銷羈押日期等情，除係就原裁定已詳為說明之事項，徒憑己見，再事爭論。又觀前開最高法院意旨之說明，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17條第2項規定，實因前開情狀同時進行時，無從區分那部分為羈押處分，那部分為觀察勒戒處分，並可以防止變相延長羈押，而屬立法者針對觀察、勒戒處分之特殊性另作規範，是本件檢察官既先將受刑人先送觀察、勒戒之執行後，再向原審法院聲請撤銷另案羈押，該段期間自客觀上一般人實難以就何部分為觀察勒戒處分，何部分為羈押處分有所區分，雖嗣後可就原審羈押裁定之回溯撤銷羈押日期之諭知，以「補正」前開處分之區分時點，然此一「補正」之解釋，實難以解免前開期間有變相延長羈押之虞，亦難認為有利於受刑人之解釋。況由卷附撤銷羈押聲請書所載「於聲請時（111年11月10日）已先由本署執行觀察、勒戒，並未釋放在外，堪認無串證、逃亡之虞或反覆實施竊盜之虞」，益徵有違反前開規定之風險，且檢察官實可於移送時即向原審提出撤銷本件羈押之聲請，即可避免假保安處分執行之名，為保全被告以延長羈押之實，而非於憑此作為之後，即以行政作業之時間差或以偵查實務上均如此運作等藉詞，將前開期間無以折抵期日之不利益歸責於受刑人，顯有未當。準此，檢察官本件執行指揮之命令有所不當，前開抗告意旨自無可採。
五、綜上，原審斟酌卷內事證及其餘情事，裁定認受刑人之聲明異議，為有理由，而撤銷檢察官上開執行之指揮，另由檢察官為適法之執行指揮，經核尚無不當。檢察官猶執前詞提起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文家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翁伶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812號
異  議  人　丁立偉　男　（民國00年0月0日生）
即受 刑 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7樓
                    （現另案在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之執行指揮（112年度執助壬字第2915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民國112年9月19日112年執助壬字第2915號所為執行之指揮，應予撤銷。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丁立偉（下稱受刑人）因涉犯竊盜等24罪案件（下稱本案），前經法院判處罪刑並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在案。其因本案曾於民國111年8月23日（聲請書誤載為118年）起受羈押至111年11月10日。後自111年11月11日至111年12月14日止，經法院裁定轉入觀察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而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17條第2項規定，受觀察、勒戒人，現另因他案依法應予羈押、留置、收容時，其觀察、勒戒處分應於看守所或少年觀護所附設之勒戒處所執行之，其期間與羈押、留置或收容期間同時進行之意旨，受刑人之觀察勒戒期間應與羈押同時進行併算。然受刑人其後入監執行本案時，收受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檢）檢察官112年度執助壬字第2915號執行指揮書（下稱本案指揮書）所載之羈押折抵刑期之日數僅為80日（即自111年8月23日至111年11月10日止），顯未計算受刑人於111年11月11日入觀察勒戒處所至111年12月14日期間之日數，實已危害受刑人之權益，為此聲明異議等語。
二、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該條所稱「諭知該裁判之法院」，乃指對被告之有罪判決，於主文內實際宣示其主刑、從刑之裁判而言（最高法院79年台聲字第19號裁定意旨參照）。查本件受刑人所犯本案，經本院以111年度審易字第2300號判決，就其所犯各罪所處之有期徒刑，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後，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北檢）檢察官囑託新北檢檢察官執行，經新北檢檢察官核發本案指揮書執行之，有受刑人之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執行卷宗核閱無誤。從而，本件所執行者，係本案所定之應執行刑，依前開說明，若受刑人認上開檢察官之執行指揮有不當之處，自應向本院為之，合先敘明。
三、次按受觀察、勒戒人，現另因他案依法應予羈押、留置、收容時，其觀察、勒戒處分應於看守所或少年觀護所附設之勒戒處所執行之，其期間與羈押、留置或收容期間同時進行；偵查中經檢察官聲請撤銷羈押者，法院應撤銷羈押，檢察官得於聲請時先行釋放被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17條第2項及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4項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4項關於「釋放」之範圍，亦包括「送執行觀察勒戒處分」而聲請撤銷羈押。
四、經查，受刑人曾因本案，自111年8月23日起至111年11月10日止，共羈押80日。受刑人另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案偵查檢察官聲請本院裁定觀察勒戒，本院以111年度毒聲字第656號裁定准許。本案偵查檢察官即於111年11月7日以111年度聲觀字第593號、111年度毒偵字第2954號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指揮書，令受刑人自111年11月10日起至112年1月9日止執行觀察、勒戒（北檢111年度毒偵字第2954號卷第189頁參照）。本案偵查檢察官再於111年11月15日聲請本院裁定撤銷羈押（本院卷第135頁參照），經本院於111年11月16日以111年度偵聲字第253號裁定自111年11月10日起撤銷本案羈押（本院卷第127頁參照）。本案判決確定後，新北檢檢察官於受囑託指揮執行本案刑罰時，以本案指揮書將前開羈押日數（80日）折抵受刑人所處有期徒刑之刑期，執行日期自114年6月14日起等情（本院卷第13頁參照），有本案指揮書、前揭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指揮書等在卷可稽。而依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4項規定，偵查中檢察官固得於法院裁定撤銷羈押前即先行釋放被告，惟按條文文義，檢察官之釋放與聲請撤銷羈押應為同時。縱因故未及立刻製作書類，至少其檢察官對外表示之意思，也應符合前述法條之文義。然本案偵查檢察官係於受刑人仍具有本案羈押被告之身分時，即令受刑人自111年11月11日起轉入戒治處所開始執行觀察、勒戒，並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辦案進行單」上明確批示：「先送觀察勒戒（撤押另行處理）」，此有列印日期111年11月3日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辦案進行單在卷可稽（北檢111年度毒偵字第2954號卷第183頁參照）。足證承辦檢察官之真意並非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4項所稱「於聲請『時』先行釋放被告。」，而係因送觀察勒戒之必要，先釋放被告，而後再行聲請撤銷羈押。故其雖向本院聲請撤銷羈押時記載「被告因另涉施用毒品案件，於聲請時（111年11月10日）已先由本署執行觀察、勒戒……」云云，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8008號撤銷羈押聲請書可考（本院卷第135、136頁參照），似指乃於111年11月10日聲請撤銷羈押。但根據前開批示內容，既然檢察官之真意是先送觀察勒戒，後聲請撤銷羈押，且遲至同年月15日才向本院聲請撤銷羈押，縱使本院於受理後旋於翌（16）日，依檢察官之聲請，裁定回溯自同年月10日起撤銷羈押。但仍不解免檢察官並非按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4項「於聲請時先行釋放被告。」而為聲請。其真正聲請撤銷羈押之日應為檢察官提出撤銷羈押聲請書之111年11月15日。受刑人111年11月11日送觀察勒戒起至111年11月15日向本院聲請撤銷羈押之5日期間；受刑人兼具受羈押人與受觀察勒戒人之雙重身分。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17條第2項規定「觀察勒戒期間與羈押期間同時進行」之要件，應將上開5日併計入本案之羈押日數，而認本案羈押日數應為85天（80+5），再將前開羈押日數折抵受刑人所處有期徒刑之刑期，然新北檢檢察官指揮執行本案刑罰時，卻漏未將上開5日一併計入折抵有期徒刑之刑期，於法即難謂有洽。至於受刑人認為於111年11月11日入觀察勒戒處所至111年12月14日期間之日數全數應折抵刑期（只有111年11月11日至同月15日），亦有誤會，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新北檢檢察官112年9月19日112年執助壬字第2915號所為執行之指揮，關於折抵羈押日數之計算容有未洽。受刑人據此指摘本案執行指揮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本案執行指揮撤銷，由該署檢察官另為適法之執行指揮。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刑事第三庭法　官　姚念慈



